
禁毒處譴責王進洋大麻合法論
批誤導大眾不負責任 強調執法部門必果斷執法

攬炒派禍害香港的手段層出不窮。早前自揭曾是大麻吸食者的攬炒派離島區議員王進洋，連續兩日分別在

其fb個人及區議員專頁連發兩帖，聲稱「大麻並非毒品」，更藉「匯報」警方合作帖文，加插他支持將毒品

「合法化」的聲明。保安局禁毒處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嚴厲譴責有個別區議員在網上公然支持將毒

品合法化，企圖誤導大眾有關大麻的禍害，不負責任、影響惡劣，為保障市民大眾的健康，政府絕不會將所

謂「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並強調執法部門定必果斷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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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界促DQ「大麻洋」區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攬炒派離
島區議員王進洋昨日在facebook借匯報他與
警方合作的工作內容，再次鼓吹自己支持毒
品大麻「合法化」的歪理，多名政界及法律
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王進洋身為公職人員，其主張誤導年輕人以
為毒品是無害，言論毫無道德，更涉嫌違
法，特區政府應盡快研究取消其議員資格，
杜絕任何人以公權力宣揚吸毒。

陳學鋒：年輕人勿被誤導
民建聯副主席、「議會監察」召集人陳

學鋒表示，大麻等毒品不但危害人的身心
健康，更會成癮，令不少人前途、家庭盡
毀，嚴重禍害社會。
他批評王進洋身為區議員，竟公開鼓吹

要以所謂「醫學文獻」推動大麻「合法
化」，不但有違反香港法例之嫌，更有違

區議員的操守，毫無道德，建議特區政府
應盡快研究取消其議員資格，拒絕其宣誓
效忠，杜絕任何人以公權力宣揚吸毒。教
育界等全港各界必須一同譴責王進洋，警
惕年輕人切勿被其誤導。

陸頌雄：或涉販毒 警應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王進洋

鼓吹將毒品大麻「合法化」的主張相當危

險，有可能降低年輕人對毒品的警惕性，令
人誤解毒品是無害，間接鼓勵人吸毒，其做
法極其不負責任，有違公職人員身份。
他強調，社會必須對毒品零容忍，任何

人都不應討論「應否吸毒」，以免毒品被不
法分子洗白，故特區政府應嚴肅跟進有關情
況，加強澄清有關誤導年輕人吸毒的歪理，
而警方應調查王進洋是否與毒販有關。

陳曉鋒：間接煽人吸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法學博士

陳曉鋒表示，香港法例《危險藥物條例》
明文規定販賣、非法製造、非法管有或服
用大麻均屬嚴重罪行，而王進洋若以公職
人員身份，鼓吹毒品大麻所謂「合法化」
的主張，不但向社會公眾發出了錯誤信
息，誤導年輕一代低估毒品的禍害，間接
煽動人吸毒，亦有可能涉嫌觸犯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罪。
他建議特區政府要與公眾一起加強監察區

議員的不當行為，適時作出跟進及執法，並
加強對公眾的宣傳教育，一起向毒品說不。

王進洋前日在其個人fb發帖，稱「大麻
唔係毒品」，「有無密謀大麻合法化

嘅財團？……蘿蔔/生菜（一般食譜在將這
兩者製成沙律時都會建議加入大麻籽，
暗指大麻）食完唔會令一個人好chill，但
政府禁左（咗）佢，我地（哋）就一定要
爭取蘿蔔/生菜合法化……如果你係金主睇
倒（到）個post，我保證我一定出盡全力
交出成績比（畀）你。」
昨日，王進洋在其fb區議員專頁以《關
注人口販運/走私及販毒；匯報與警方合作
的內容》為題發帖，文中竟加插自己支持
將大麻這毒品「合法化」的聲明，「未來
日子，我會在醫學文獻及專業的權威實證

中，交代大麻的用途解釋大麻『合法化』
的論點」云云。
保安局禁毒處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區議員身為公職人員，肩負社
會責任，應該知法守法，謹言慎行。個別
區議員在網上公然支持將毒品合法化，更
企圖誤導大眾有關大麻的禍害，行為不負
責任、影響惡劣，局方予以嚴厲譴責。

販賣或製造可囚終身
禁毒處指出，在香港，大麻受香港法例

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管制。販運或
非法製造毒品，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終身
監禁；非法管有或服用毒品，可處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7年。市民絕對不應吸食、
管有或販賣大麻，切勿以身試法。執法部
門一直在網上積極巡查，如有違法行為，
定必果斷執法。

濫用大麻會患精神病
禁毒處強調，大麻是毒品，吸食大麻會

上癮，亦會損害身心健康。根據世界各地
（包括世界衞生組織）的研究，濫用大麻
會造成認知功能受損、患上精神病、產生
焦慮和幻覺、患上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
等。聯合國一直把大麻列為受規管的毒
品，對大麻的生產、製造、輸出、使用及
持有等，均有嚴格的條文規管。

為保障市民大眾的健康，政府絕不會將
所謂「消遣用」大麻「合法化」，而為應
對吸食大麻的歪風，禁毒處會繼續加強預
防教育和宣傳工作，提升公眾對大麻禍害
的認知，特別是提供有關吸食大麻禍害的
正確資訊、糾正錯誤觀念，以及協助辨識
大麻產品，以抗擊所謂「合法化」的呼
聲。
警察公共關係科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在香港，大麻及其主要精神
活性物質「四氫大麻酚」均受香港法例第
一百三十四章《危險藥物條例》規管。無
論在現實世界或網絡平台，非法販運、供
應及栽植大麻，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及罰

款500萬元；非法管有及服用大麻，最高
刑罰則為監禁7年及罰款100萬元。市民切
勿以身試法。
民政事務總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如發現有議員涉嫌違反《區議員
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操守指引》，相
關民政事務處會作出適切跟進。根據《操
守指引》，區議員應確保其行為不會令區
議會的信譽受損；不應在任何時間或在任
何方面，做出任何危及或損害其個人誠
信、公正、客觀判斷力或履行職務的能力
的事情；其行事方式不應使其處境可能有
負市民對區議員在一般應有的行為準則方
面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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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進洋昨在fb專頁宣揚吸食「大麻合
法化」。 王進洋fb截圖


